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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

发生金额 

（2024）年与

关联方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

（含委托加工物

资、模具、塑料件

等），接受能源、

燃料、动力，接受

劳务等 

43,500,000 9,937,469.10 

公司在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时是基于市场需

求和业务开展进度的判

断，以与关联方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

计的，预计金额存在不确

定性。但因关联交易受市

场与客户需求变化等影

响，实际发生总金额与预

计总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

较小。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等 
7,100,000 2,030,617.14 

公司在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时是基于市场需

求和业务开展进度的判

断，以与关联方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

计的，预计金额存在不确

定性。但因关联交易受市

场与客户需求变化等影

响，实际发生总金额与预

计总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

较小。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其他 
融资租赁、商业保

理及融单等 
60,000,000 5,619,400.43 

公司在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时是基于市场需

求和业务开展进度的判

断，以与关联方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

计的，预计金额存在不确

定性。但因关联交易受市

场与客户需求变化等影

响，实际发生总金额与预

计总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

较小。 

合计 - 
110,600,000 17,587,486.6

7 
- 

注：2024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数据统计期间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1月 30日（未

经审计）。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6年 11月 18日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注册资本：102,992.371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号 

经营范围：制冷电器、空调器、洗衣机、热水器、厨房用具、家装、卫浴、灯具、

日用电器、电脑数控注塑机、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包装品及装饰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进口业务，百货销售，运输（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网



络系统集成，智能产品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信息服务，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

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冷链运输车、冷藏冷冻车的销售服务，冷链保温箱的开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冷库、商用冷冻冷藏展示柜、商用冷链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虹美菱 2023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长虹美菱资产总额 19,391,604,526.19 元，负债总额 13,197,569,739.73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 6,194,034,786.46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5,824,782,654.09 元。2023 年度，长虹美菱实现营业收入 24,247,678,970.56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1,038,108.54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长虹美菱持有本公司 45,900,000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7.4512%，是

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第 12.1条第（十三）

项第 1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美菱及其下属子公司财务状态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

行责任和义务。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与长虹美菱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

易总额不超过 2,610万元（不含税）。 

2.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3年 4月 8日 

法定代表人：柳江 

注册资本：461,624.4222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电器修理；智能车载

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

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日用产品修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工器材销售；电力设

施器材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

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修理；仪器仪表制造；仪器

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智能无人飞

行器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音

响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

设工程施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音像制品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根据四川长虹 2023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四川长虹资产总额 94,400,250,197.19 元，负债总额 70,339,858,605.46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 24,060,391,591.73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4,127,769,727.24元。2023年度，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 97,455,828,421.45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7,701,603.71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受四川长虹间接控制，本公司与四川长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试行）》第 12.1 条第（十三）项第 1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子公司财务状态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

行责任和义务。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1,850万元（不含税）。 

3.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5年 6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柳江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

理，家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日用金

属制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集成

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法律允许范围

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池系列产品、电力

设备、环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备、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

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仓储、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

品维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及设备租赁，武器整机、配套

装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虹集团 2023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112,182,562,901.55 元，负债总额 86,653,506,700.34 元，所有

者权益合计为 25,529,056,201.21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339,580,918.04元。2023年度，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05,816,866,571.99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062,504.83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虹集团是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与长虹集团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试行）》第 12.1条第（十三）项第 1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财务状态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

行责任和义务。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100万元（不含税）。 

4.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6年 6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资本：69,599.5979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号（高新开发区内） 

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

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资产租赁，家用电器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与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财务咨询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虹华意 2023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长虹华意资产总额 13,902,538,933.55 元，负债总额 8,708,735,530.90 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 5,193,803,402.65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823,954,925.05 元。2023 年度，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 12,889,012,389.22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2,158,575.34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虹华意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本公司与长虹华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第 12.1 条第（十三）项第 2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华意及其下属子公司财务状态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

行责任和义务。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长虹华意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500万元（不含税）。 



5.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4年 10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胡嘉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1号塔楼 10层 1020室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

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远信租赁 2023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远信租赁资产总额 4,144,441,966.99 元，负债总额 3,509,426,935.26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 635,015,031.73 元。2023 年度，远信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258,360,654.88

元，净利润 25,049,000.51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远信租赁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本公司与远信租赁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第 12.1 条第（十三）项第 2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连续多年和远信租赁开展融单等业务，业务开展较好，该关

联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双方

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 

2025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远信租赁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性关联

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0 万元（不含税）。 

二、审议情况 

（一） 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4年 12月 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5年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将该议案提交

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钟明先生回避表决，表

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股东需回

避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由于长期合作，已与对方形成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是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此类日常

性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同时，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日常性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

其控制。 

（二） 定价公允性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公允合理，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具体执行合同将在预计的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

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平等协商后签署。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公平

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交易涉及向关联方购买

商品（含委托加工物资、模具、塑料件等），接受能源、燃料、动力，接受劳务，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以及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业务等方面。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技术和专业化优势，有利于



公司及相关关联方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设施、服务能力等，使生产、服务等资源得到优

化配置和使用。通过实施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生产

经营效率。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公平、公开，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科美菱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中科

美菱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满足了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中科美菱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 

（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预计 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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